
中山大学国际事务处

自费选读生来校行政费缴款说明



∗ 2013年10月30日经本校102学年度第1学期第5次行政会
议通过〈国立中山大学境外学生来校访问实施办法〉

∗ 第七条：「来校访问境外学生，除本校姊妹校交换名
额内之交换生外，均需缴交行政费新台币3,000元(或
美金100元)。因故放弃来校访问者，一律不予退还行
政费。」

相关法规



∗ 前往本校线上收款系统：
http://140.117.13.70/OLPRS/first.html

缴款程序

http://140.117.13.70/OLPRS/first.html


点击左方「繳款」键



进入连线缴费画面：
「收款單位」请选「國際事務處」



「收款款別」请选「境外學生來校訪問行政費」



填入下方所需数据

請填入繳款學生姓名

請填入學生原所屬學校

請注意所填金額與下方對應之幣值

僅限於台灣銀行、在台之ATM與超商繳款



确认金额无误后点击「確認」键；
否则往下按「取消」键回上页



填入相关数据进行缴费



∗ 請將繳款成功畫面截圖，並上傳至本校交換生
申請系統。

缴款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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